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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服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就業服務法(以下簡稱本法)於八十一年五月八日公布施行後，歷經

十九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十四年一月二十日。為落實消

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內容，以及強化對於求職人、員工及在我國

境內工作外國人合法權益之保障，爰擬具本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

要點如下： 

一、 增訂雇主或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及其從業人員於招募、僱用或從事就

業服務業務時，不得有留置求職人、員工、勞工或雇主之相關證明

文件，或有侵占所持有或扣留其財物，或收取保證金之情事。（修正

條文第五條、第四十條及第五十七條） 

二、 增訂雇主曾有留置所聘僱外國人之相關證明文件，或有侵占所持有

或扣留其財物，或收取保證金之情事，不予核發招募、聘僱或展延

聘僱許可之一部或全部。（修正條文第五十四條） 

三、 配合第五十七條增訂雇主不得留置所聘僱外國人相關證明文件，或

侵占所持有或扣留財物，或收取保證金，修正相關罰責規定。(修正

條文第六十七條及第七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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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服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為保障國民就業

機會平等，雇主對求職

人或所僱用員工，不得

以種族、階級、語言、思

想、宗教、黨派、籍貫、

出生地、性別、性傾向、

年齡、婚姻、容貌、五官、

身心障礙、星座、血型或

以往工會會員身分為

由，予以歧視；其他法律

有明文規定者，從其規

定。 

雇主招募或僱用員

工，不得有下列情事： 

一、為不實之廣告或揭

示。 

二、留置求職人或員工

之身分證明文件、

工作憑證或其他證

明文件，或要求提

供非屬就業所需之

隱私資料。 

三、侵占所持有或扣留

求職人或員工財

物，或收取保證金。 

四、指派求職人或員工

從事違背公共秩序

或善良風俗之工

作。 

五、辦理聘僱外國人之

申請許可、招募、引

進或管理事項，提

供不實資料或健康

檢查檢體。 

第五條 為保障國民就業

機會平等，雇主對求職

人或所僱用員工，不得

以種族、階級、語言、思

想、宗教、黨派、籍貫、

出生地、性別、性傾向、

年齡、婚姻、容貌、五官、

身心障礙、星座、血型或

以往工會會員身分為

由，予以歧視；其他法律

有明文規定者，從其規

定。 

雇主招募或僱用員

工，不得有下列情事： 

一、為不實之廣告或揭

示。 

二、違反求職人或員工

之意思，留置其國

民身分證、工作憑

證或其他證明文

件，或要求提供非

屬就業所需之隱私

資料。 

三、扣留求職人或員工

財物或收取保證

金。 

四、指派求職人或員工

從事違背公共秩序

或善良風俗之工

作。 

五、辦理聘僱外國人之

申請許可、招募、引

進或管理事項，提

供不實資料或健康

檢查檢體。 

一、 鑒於求職人或員工之

身分證明文件、工作

憑證或其他證明文件

係屬個人物品，不宜

於勞雇雙方合意之情

況下，即得由雇主保

管、留存或持有，爰刪

除第二項第二款所定

「違反求職人或員工

之意思」文字，並酌作

文字修正。至於雇主

為員工辦理延長居留

許可、掛號就醫等協

助辦理事項，以及依

法須於工作場所揭露

專業證照（例如臨床

心理師證書、諮商心

理師證書、不動產經

紀業之代銷相關證

照、經紀人證書、就業

服務專業人員證書)

等情事，並未影響員

工對於身分證明文件

之管理及持有狀態，

尚非屬本款規範雇主

不得留置之情形，併

予說明。 

二、 考量現行實務，雇主

招募或僱用員工，除

有扣留求職人或員工

財物而延不交還外，

尚有意圖為自己不法

所有，侵占所持有求

職人或員工財物情

形，爰將是類涉犯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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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提供職缺之經常性

薪資未達新臺幣四

萬元而未公開揭示

或告知其薪資範

圍。 

六、提供職缺之經常性

薪資未達新臺幣四

萬元而未公開揭示

或告知其薪資範

圍。 

法第三百三十五條普

通侵占罪或第三百三

十六條業務侵占罪

者，納為禁止之情事，

修正第二項第三款規

定。至刑法第三百三

十七條侵占遺失物罪

並不以持有為要件，

爰不屬本款範疇，併

予說明。 

三、 第一項未修正。 

第四十條 私立就業服務

機構及其從業人員從事

就業服務業務，不得有

下列情事： 

一、 辦理仲介業務，未

依規定與雇主或求

職人簽訂書面契

約。 

二、 為不實或違反第五

條第一項規定之廣

告或揭示。  

三、 留置求職人或勞工

之身分證明文件、

工作憑證或其他證

明文件，或要求提

供非屬就業所需之

隱私資料。  

四、 侵占所持有或扣留

求職人或勞工財

物，或收取保證金。 

五、 要求、期約或收受

規定標準以外之費

用，或其他不正利

益。 

六、 行求、期約或交付

不正利益。  

第四十條 私立就業服務

機構及其從業人員從事

就業服務業務，不得有

下列情事： 

一、 辦理仲介業務，未

依規定與雇主或求

職人簽訂書面契

約。  

二、 為不實或違反第五

條第一項規定之廣

告或揭示。  

三、 違反求職人意思，

留置其國民身分

證、工作憑證或其

他證明文件。  

四、 扣留求職人財物或

收取推介就業保證

金。 

五、 要求、期約或收受

規定標準以外之費

用，或其他不正利

益。 

六、 行求、期約或交付

不正利益。  

七、 仲介求職人從事違

背公共秩序或善良

風俗之工作。  

一、鑒於修正條文第五條

第二項第二款，已禁

止雇主留置求職人或

員工身分證明文件、

工作憑證等文件，爰

配合修正第一項第三

款文字。另本款所定

求職人或勞工為私立

就業服務機構及其從

業人員從事就業服務

業務之對象，包括本

國籍或外國籍之求職

人或勞工，併予說明。 

二、參考修正條文第五條

第二項第三款，私立

就業服務機構或其從

業人員於從事就業服

務時，亦不得有侵占

所持有本國籍或外國

籍求職人或勞工之財

物，或收取保證金之

情形，爰修正第一項

第四款規定。 

三、配合第一項第三款已

刪除「違反求職人意

思」，並考量私立就業

服務機構或其從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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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仲介求職人從事違

背公共秩序或善良

風俗之工作。  

八、 接受委任辦理聘僱

外國人之申請許

可、招募、引進或管

理事項，提供不實

資料或健康檢查檢

體。  

九、 辦理就業服務業務

有恐嚇、詐欺、侵占

或背信情事。  

十、 留置雇主之許可文

件、身分證明文件

或其他相關文件。  

十一、 對主管機關規定

之報表，未依規

定填寫或填寫不

實。  

十二、 未依規定辦理變

更登記、停業申

報或換發、補發

證照。  

十三、 未依規定揭示私

立就業服務機構

許可證、收費項

目 及 金 額 明 細

表、就業服務專

業人員證書。  

十四、 經主管機關處分

停止營業，其期

限尚未屆滿即自

行繼續營業。  

十五、 辦理就業服務業

務，未善盡受任

事務，致雇主違

反本法或依本法

所發布之命令，

八、 接受委任辦理聘僱

外國人之申請許

可、招募、引進或管

理事項，提供不實

資料或健康檢查檢

體。  

九、 辦理就業服務業務

有恐嚇、詐欺、侵占

或背信情事。  

十、 違反雇主或勞工之

意思，留置許可文

件、身分證件或其

他相關文件。  

十一、 對主管機關規定

之報表，未依規

定填寫或填寫不

實。  

十二、 未依規定辦理變

更登記、停業申

報或換發、補發

證照。  

十三、 未依規定揭示私

立就業服務機構

許可證、收費項

目 及 金 額明 細

表、就業服務專

業人員證書。  

十四、 經主管機關處分

停止營業，其期

限尚未屆滿即自

行繼續營業。  

十五、 辦理就業服務業

務，未善盡受任

事務，致雇主違

反本法或依本法

所發布之命令，

或致勞工權益受

損。 

員因辦理就業服務業

務所取得雇主之初次

招募許可、重新招募

許可、聘僱許可等文

件、身分證明等相關

證明文件，亦不宜於

雙方合意之情況下，

即得由私立就業服務

機構或其從業人員保

管、留存或持有，爰刪

除第一項第十款所定

「違反雇主或勞工之

意思」，並酌作文字修

正。 

四、第二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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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致勞工權益受

損。 

十六、 租借或轉租私立

就業服務機構許

可證或就業服務

專業人員證書。 

十七、 接受委任引進之

外國人入國三個

月內發生行蹤不

明之情事，並於

一年內達一定之

人數及比率者。 

十八、對求職人或受聘

僱外國人有性侵

害、人口販運、妨

害自由、重傷害

或殺人行為。 

十九、知悉受聘僱外國

人 疑 似 遭 受 雇

主、被看護者或

其他共同生活之

家屬、雇主之代

表人、負責人或

代表雇主處理有

關勞工事務之人

為性侵害、人口

販運、妨害自由、

重傷害或殺人行

為，而未於二十

四小時內向主管

機關、入出國管

理機關、警察機

關或其他司法機

關通報。 

二十、其他違反本法或

依本法所發布之

命令。 

前項第十七款之人

十六、 租借或轉租私立

就業服務機構許

可證或就業服務

專業人員證書。 

十七、 接受委任引進之

外國人入國三個

月內發生行蹤不

明之情事，並於

一年內達一定之

人數及比率者。 

十八、 對求職人或受聘

僱外國人有性侵

害、人口販運、妨

害自由、重傷害

或殺人行為。 

十九、 知悉受聘僱外國

人 疑 似 遭受 雇

主、被看護者或

其他共同生活之

家屬、雇主之代

表人、負責人或

代表雇主處理有

關勞工事務之人

為性侵害、人口

販運、妨害自由、

重傷害或殺人行

為，而未於二十

四小時內向主管

機關、入出國管

理機關、警察機

關或其他司法機

關通報。 

二十、其他違反本法或

依本法所發布之

命令。 

前項第十七款之人

數、比率及查核方式等

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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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比率及查核方式等

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定之。 

第五十四條 雇主聘僱外

國人從事第四十六條第

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

規定之工作，有下列情

事之一者，中央主管機

關應不予核發招募許

可、聘僱許可或展延聘

僱許可之一部或全部；

其已核發招募許可者，

得中止引進： 

一、 於外國人預定工作

之場所有第十條規

定之罷工或勞資爭

議情事。 

二、 於國內招募時，無

正當理由拒絕聘僱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所推介之人員或自

行前往求職者。 

三、 聘僱之外國人行蹤

不明或藏匿外國人

達一定人數或比

率。 

四、 曾非法僱用外國人

工作。 

五、 曾非法解僱本國勞

工。 

六、 因聘僱外國人而降

低本國勞工勞動條

件，經當地主管機

關查證屬實。 

七、 聘僱之外國人妨害

社區安寧秩序，經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

裁處。 

第五十四條 雇主聘僱外

國人從事第四十六條第

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

規定之工作，有下列情

事之一者，中央主管機

關應不予核發招募許

可、聘僱許可或展延聘

僱許可之一部或全部；

其已核發招募許可者，

得中止引進： 

一、 於外國人預定工作

之場所有第十條規

定之罷工或勞資爭

議情事。 

二、 於國內招募時，無

正當理由拒絕聘僱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所推介之人員或自

行前往求職者。 

三、 聘僱之外國人行蹤

不明或藏匿外國人

達一定人數或比

率。 

四、 曾非法僱用外國人

工作。 

五、 曾非法解僱本國勞

工。 

六、 因聘僱外國人而降

低本國勞工勞動條

件，經當地主管機

關查證屬實。 

七、 聘僱之外國人妨害

社區安寧秩序，經

依社會秩序維護法

裁處。 

一、鑒於修正條文第五條

第二項第二款，已禁

止雇主留置員工身分

證明文件、工作憑證

等文件，為期周延保

護受聘僱外國人權

益，爰增訂第一項第

八款。本款規定包含

現行第八款所定「非

法扣留或侵占所聘僱

外國人之護照、居留

證件」之情形，併予敘

明。 

二、鑒於修正條文第五條

第二項第三款，已禁

止雇主侵占所持有或

扣留員工財物，或收

取保證金，爰將現行

第八款移列為第九

款，增訂「收取保證

金」，並酌作文字修

正，現行第九款至第

十六款款次配合遞移

為第十款至第十七

款。 

三、第二項配合第一項款

次之調整酌作修正。 

四、第三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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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曾留置所聘僱外國

人之身分證明文

件、工作憑證或其

他證明文件。 

九、曾侵占所持有或扣

留所聘僱外國人財

物，或曾收取保證

金。 

十、所聘僱外國人遣送

出國所需旅費及收

容期間之必要費

用，經限期繳納屆

期不繳納。 

十一、於委任招募外國

人時，向私立就

業 服 務 機 構 要

求、期約或收受

不正利益。 

十二、於辦理聘僱外國

人之申請許可、

招募、引進或管

理事項，提供不

實或失效資料。 

十三、刊登不實之求才

廣告。 

十四、不符申請規定經

限期補正，屆期

未補正。 

十五、違反本法或依第

四 十 八 條 第 二

項、第三項、第四

十九條所發布之

命令。 

十六、違反職業安全衛

生法規定，致所

聘僱外國人發生

死亡、喪失部分

或 全 部 工 作 能

八、 曾非法扣留或侵占

所聘僱外國人之護

照、居留證件或財

物。 

九、 所聘僱外國人遣送

出國所需旅費及收

容期間之必要費

用，經限期繳納屆

期不繳納。 

十、 於委任招募外國人

時，向私立就業服

務機構要求、期約

或收受不正利益。 

十一、於辦理聘僱外國

人之申請許可、

招募、引進或管

理事項，提供不

實或失效資料。 

十二、刊登不實之求才

廣告。 

十三、不符申請規定經

限期補正，屆期

未補正。 

十四、違反本法或依第

四 十 八 條第 二

項、第三項、第四

十九條所發布之

命令。 

十五、違反職業安全衛

生法規定，致所

聘僱外國人發生

死亡、喪失部分

或 全 部 工作 能

力，且未依法補

償或賠償。 

十六、其他違反保護勞

工之法令情節重

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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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且未依法補

償或賠償。 

十七、其他違反保護勞

工之法令情節重

大者。 

前項第三款至第十

七款規定情事，以申請

之日前二年內發生者為

限。 

第一項第三款之人

數、比率，由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之。 

前項第三款至第十

六款規定情事，以申請

之日前二年內發生者為

限。 

第一項第三款之人

數、比率，由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之。 

第五十七條 雇主聘僱外

國人不得有下列情事： 

一、聘僱未經許可、許可

失效或他人所申請

聘僱之外國人。 

二、以本人名義聘僱外

國人為他人工作。 

三、指派所聘僱之外國

人從事許可以外之

工作。 

四、未經許可，指派所聘

僱從事第四十六條

第一項第八款至第

十款規定工作之外

國人變更工作場

所。 

五、未依規定安排所聘

僱之外國人接受健

康檢查或未依規定

將健康檢查結果函

報衛生主管機關。 

六、因聘僱外國人致生

解僱或資遣本國勞

工之結果。 

七、對所聘僱之外國人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

第五十七條 雇主聘僱外

國人不得有下列情事： 

一、聘僱未經許可、許可

失效或他人所申請

聘僱之外國人。 

二、以本人名義聘僱外

國人為他人工作。 

三、指派所聘僱之外國

人從事許可以外之

工作。 

四、未經許可，指派所聘

僱從事第四十六條

第一項第八款至第

十款規定工作之外

國人變更工作場

所。 

五、未依規定安排所聘

僱之外國人接受健

康檢查或未依規定

將健康檢查結果函

報衛生主管機關。 

六、因聘僱外國人致生

解僱或資遣本國勞

工之結果。 

七、對所聘僱之外國人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

一、鑒於修正條文第五條

第二項第二款，已禁

止雇主留置員工身分

證明文件、工作憑證

等文件，爰增訂第八

款。本款規定包含現

行第八款所定「非法

扣留或侵占所聘僱外

國人之護照、居留證

件」之情形，併予敘

明。 

二、鑒於修正條文第五條

第二項第三款，已禁

止雇主侵占所持有或

扣留員工財物，或收

取保證金，爰將現行

第八款移列為第九

款，增訂「收取保證

金」並酌作文字修正。 

三、現行第九款移列為第

十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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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之方法，強制

其從事勞動。 

八、留置所聘僱外國人

之身分證明文件、

工作憑證或其他證

明文件。 

九、侵占所持有或扣留

所聘僱外國人財

物，或收取保證金。  

十、其他違反本法或依

本法所發布之命

令。 

非法之方法，強制

其從事勞動。 

八、非法扣留或侵占所

聘僱外國人之護

照、居留證件或財

物。 

九、其他違反本法或依

本法所發布之命

令。 

第六十七條 違反第五條

第二項第二款、第三款、

第六款、第十條、第三十

六條第一項、第三十七

條、第三十九條、第四十

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

款、第四款、第六款、第

十款至第十七款、第十

九款、第二十款、第五十

七條第五款、第八款至

第十款或第六十二條第

二項規定，處新臺幣六

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

罰鍰。 

未經許可從事就業

服務業務違反第四十條

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

第四款、第六款或第十

款規定者，依前項規定

處罰之。 

第六十七條 違反第五條

第二項第二款、第三款、

第六款、第十條、第三十

六條第一項、第三十七

條、第三十九條、第四十

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

款、第四款、第六款、第

十款至第十七款、第十

九款、第二十款、第五十

七條第五款、第八款、第

九款或第六十二條第二

項規定，處新臺幣六萬

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

鍰。   

未經許可從事就業

服務業務違反第四十條

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

第四款、第六款或第十

款規定者，依前項規定

處罰之。 

一、為配合修正條文第五

十七條增訂第八款，

現行第八款及第九款

款次已調整，爰修正

第一項規定所援引之

該條款次。 

二、第二項未修正。 

第七十二條 雇主有下列

情事之一者，應廢止其

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之

一部或全部： 

第七十二條 雇主有下列

情事之一者，應廢止其

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之

一部或全部： 

配合修正條文第五十七條

款次調整，爰修正第二款

援引之該條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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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第五十四條第一

項各款所定情事之

一。 

二、有第五十七條第一

款、第二款、第六款

至第十款規定情事

之一。 

三、有第五十七條第三

款、第四款規定情

事之一，經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 

四、有第五十七條第五

款規定情事，經衛

生主管機關通知辦

理仍未辦理。 

五、違反第六十條規定。 

一、有第五十四條第一

項各款所定情事之

一。 

二、有第五十七條第一

款、第二款、第六款

至第九款規定情事

之一。 

三、有第五十七條第三

款、第四款規定情

事之一，經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 

四、有第五十七條第五

款規定情事，經衛

生主管機關通知辦

理仍未辦理。 

五、違反第六十條規定。 

 


